
※為維護貴保戶與被保險人之隱私及個人資料安全，若欲郵寄本申請書及相關附件，建議應使用掛號或快遞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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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旅行綜合保險理賠申請書(團單) 

※請詳閱背面各給付項目應檢附之申請文件，並請務必檢附齊全，俾以儘速完成您的理賠申請程序！   

保 單 號 碼  公司名稱(要保人)  

 

事 

 

故 

 

人 

被 保 險 人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與主被保險人(員工)關係: □員工本人□配偶□子女□           

主被保險人(員工)職稱/職級: 工作內容: 

E-mail  出差地點:  

住居所地址 (投保旅行期間居家竊盜保險者必填) 

主被保險人連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是否同意理賠文件由公司轉交  □ 同意由公司/要保人轉交   □ 不同意由公司轉交 

投保其他保險公司名稱  投保日期  保險金額  

申請 

項目 

□旅程取消保險 □旅程縮短保險 □旅行文件損失保險 □旅程延誤保險 □行李損失保險 
□行李延誤費用保險 □第三人責任保險 □旅行期間居家竊盜保險 

□班機延誤失接保險 □班機改降保險 □現金竊盜損失保險 □信用卡盜用損失保險 

保險期間/出差期間: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起到       年     月    日共計      日 

行程：從(出發地)              到(目的地)                 轉機地:                     (填國家及城市) 

去程航空公司:        班機號碼:             起飛日期:             時間:         (請依機票上記載之時間填寫) 

轉機號碼:         到達轉機地日期:        時間:           抵目的地日期:           時間: 

回程 起飛日期:        班機號碼:             起飛日期:             時間:       (請依機票上記載之時間填寫) 

轉機號碼:         到達轉機地日期:        時間:           抵目的地日期:           時間: 

事故發生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事故發生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故發生經過：                                                                                 

                                                                                                

(確切抵達日期及時間:                                                                            

航空公司處理方式: 

 

 

給付方式 

□郵寄支票   □匯款（說明：採匯款者，請附匯款帳號資料影本或正楷填妥下列資料） 

行庫名稱  分（支）行庫名稱  

帳   號  戶            名  

＊各項保險金之受益人均為被保險人(事故人)本人。 

＊若受益人年齡不足七足歲且無帳戶則改附法定代理人之帳戶、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保 險 金 受 益 人：                                                    

身 份 證  號  碼 ：                           

(保險金受益人為事故人本人） 

本人已詳閱『產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                           

身 份 證  號  碼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保經代公司受理欄 

(本公司經申請人授權 

處理理賠相關事宜) 

業代姓名： 

                        

聯絡/ 行動電話： 

                        

 

安達產險 理賠部 受理日期與案號 

  

 

 

蓋

章 

蓋

章 



 

        產險業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內容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六條第二項、

第八條第一項（如為間接蒐集之個人資料則為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 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財產保險（○九三）；（二）人身保險（○○一）；（三）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一

八一）。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一）姓名；（二）身分證統一編號；（三）聯絡方式；（四）病歷、醫療、健康檢查；及/或（五）其他：詳如相關

業務申請書或契約書內容。 

三、個人資料來源（個人資料非由當事人提供，而為間接蒐集之情形適用）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 

（二）司法警憲機關、委託協助處理理賠之公證人或機構； 

（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輔助人； 

（四）各醫療院所； 

（五）與第三人共同行銷、交互運用客戶資料、合作推廣等關係、或於本公司各項業務內所委託往來之第三人。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地區及方式： 

（一）期間：因執行業務所必須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 

（二）對象：本公司及本公司海外分支機構、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

特別補償基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台灣

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公司、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中央健康保險局、業務委外機構、與本公司有再保業

務往來之公司、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三）地區：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 

（四）方式：合於法令規定之利用方式。 

五、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  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一）得向本公司行使之權利 

1. 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2. 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 

3. 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二）行使權利之方式：以書面或客服專線（0800-339-899）通知本公司。 

六、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個人資料由當事人直接蒐集之情形適用）： 

台端若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本公司將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因此可能婉謝承保、遲延

或無法提供  台端相關服務或給付。 

 

 

 

 

受告知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公司履行上開告知義務，不限書面或取得當事人簽名，縱無簽署亦不影響告知效力。 



 

※ 申請保險金應檢附文件（摘要如下，詳請參閱保單條款規定） 

申請項目 申請所須文件 

旅程取消 

1.理賠申請書    2.差旅或駐外證明 
3.旅行契約/交通工具購票證明/旅館預約證明 
4.損失費用單據 
5.依第 20 條第 1款申請者：死亡診斷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診斷證明書/關係證明 
  依第 20 條第 2款申請者：傳票/強制檢疫證明 
  依第 20 條第 3款申請者：事故證明/駐外政府機關證明或媒體報導正本 
依第 20 條第 4款申請者：損失證明/災害現場照片 

旅程縮短 

1.理賠申請書    2. 差旅或駐外證明 
3.合理額外增加之交通及住宿費用單據 
4.預付團費/預付交通、住宿費用 之繳費證明 
5.無法退費或不退費金額之證明文件 
6.依第 23 條第 1、2款申請者：死亡診斷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診斷證明書/關係證明/報案證明 
  依第 23 條第 3款申請者：事故證明/駐外政府機關證明或媒體報導正本 

旅行文件損失 
1.理賠申請書    2. 差旅或駐外證明 
3.費用單據及損失清單 
4.報案證明 

旅程延誤 
1.理賠申請書    2. 差旅或駐外證明 
3.交通工具購票證明 
4.交通工具業者出具之被延誤期間及原因之證明 

行李損失 

1.理賠申請書    2. 差旅或駐外證明 
3.依第 33 條第 1款申請者：報案證明 
  依第 33 條第 2款申請者：旅館或交通工具業者開立之事故與損失證明 
4.損失清單 

行李延誤費用 1.理賠申請書    2. 差旅或駐外證明 
3.交通業者出具延遲達十小時以上之文件 

第三人責任 
1.理賠申請書    2. 
3.賠償請求書、法院令文差旅或駐外證明、傳票或訴狀 
4.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有關資料及文書證件、或出庭作證應訊，其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旅行期間 

居家竊盜 

1.理賠申請書    
2.報案證明 
3.損失清單 
4.其他文件 / 差旅或駐外證明 

班機延誤失接保險  

1.理賠申請書。    2. 差旅或駐外證明 

3.被保險人機票及登機證或航空公司出具之搭機證明。 
4.失接之班機明細，包括原班機及轉機日期及時間。 
5.航空公司出具之前班班機延誤之相關證明。 

班機改降保險 
1.理賠申請書。    2. 差旅或駐外證明 
3.航空公司出具之班機改降證明文件。 
4.被保險人機票及登機證或航空公司出具之搭機證明。 

現金竊盜損失保險 

1.理賠申請書。 
2.向警政單位報案證明。 
3 向警政單位提列之損失清單。 
4.掛失止付之證明。 

5.差旅或駐外證明 

信用卡盜用損失保險 

1.理賠申請書。    2 差旅或駐外證明 

3.被保險人身分證明文件。 

4.向警政單位報案證明（自行遺失者無需檢附）。 
5.掛失止付之證明。 

6.信用卡帳單/發行機構證明（證明遭盜刷金額）。 
7.信用卡核發機構之補償或不補償證明。  

備     註: 1.除契約另有約定外，請於知悉發生事故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 

   2.本理賠申請需待保單條款規定之相關文件齊全後再予核辦。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郵寄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8 號 10 樓 

服務專線：(02)8758-1800  傳真回覆專線：(02)8758-1980 

                                           



 

 

 

 

 

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保險法第 177 條之 1 暨其授權辦法等規定，關

於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個人資料所為蒐集、處理及利用，除上述說明書所列

告知事項外，就 台端個人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將於保險業務之客戶服務、招攬、理賠、申訴及爭議處理、公司辦理內部控制及

稽核之業務及符合相關法令規範等之目的及範圍內使用。若無法取得 台端之蒐

集、處理及利用前述資料同意，本公司將可能無法提供 台端相關保險業務之申

請及辦理。 

  立同意書人(即被保險人），本人已瞭解上述說明，並同意 貴公司就本人透

過 貴公司辦理投保、契約變更或申請理賠時所檢附之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等

個人資料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蒐集、處理或利用。並於符合相關法令規

範範圍內將上開資料轉送與 貴公司有業務往來之產、壽險公司辦理投保、契約

變更或理賠作業。立同意書人併此聲明，此同意書係出於本人意願下所為之意思

表示。 

 

此致 

怡安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名      稱  ：                    

立同意書人（即被保險人）簽名：                    

法  定  代  理  人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